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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为 DB34/T 4098《建筑固废再生作道路材料应用技术规程》的第 1 部分。DB34/T 4098 分

为以下 4 个部分： 

—— 第 1部分：固废处理； 

—— 第 2部分：路基工程； 

—— 第 3部分：路面基层； 

—— 第 4部分：路面面层。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安徽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华通环保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

司、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蚌埠市华通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安徽省宏图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修和、张玉斌、王祥彪、王春红、牛京涛、任园、鲍世辉、方肖立、陈为成、

周有本、彭介陶、邱维娟、蒋斌、肖必忠。 

 

I 





DB34/T 4098.1—2022 

  
建筑固废再生作道路材料应用技术规程  第 1部分：固废处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建筑固废再生作道路材料的一般规定、建筑固废再生利用流程、场地建设、建筑固废

收集、运输与堆放、建筑固废加工、技术要求、固废再生料检验等。 

本文件适用于各等级公路及城市道路的路基、路面工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5176  混凝土和砂浆用再生细骨料 

GB/T 25177  混凝土用再生粗骨料 

CJJ/T 134  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 

JTG/T 2321  公路工程利用建筑垃圾技术规范 

JTG 3430  公路土工试验规程 

JTG E42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筑固废  Building Solid Waste 

拆除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工程建设活动中产生的水泥混凝土、砖、杂物等固体废弃物，不包含

渣土及废旧沥青混合料。 

 3.2 

杂物  Impurities 

建筑固废中可利用的碎砖块、碎混凝土块、砂石等以外的物质。 

 3.3 

轻物质  Light impurities 

建筑固废中密度较小的杂物，包括塑料、木块、布片、纸屑等。 

 3.4 

预处理  Pretreatment 

建筑固废单级或多级破碎前，进行的分类、粗破和人工分拣等处理过程。 

 3.5 

固废再生料  Building Solid Waste Recycled materials 

建筑固废经破碎、筛分等加工后，制得满足一定技术要求的道路建筑材料。 

 3.6 

再生粗集料  Recycled Coarse Aggre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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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径大于 4.75 mm 的固废再生料。 
 3.7 

再生细集料  Recycled Fine Aggregate 

粒径不超过 4.75 mm 的固废再生料。 

4 一般规定 

应对建筑固废料源进行调查和必要的勘察，并对选用的建筑固废进行取样试验。 4.1 

在生产加工前应排除污染严重或腐蚀严重的建筑固废。源自医院、化工厂等的建筑固废，应符合4.2 

国家和行业有关危险废物的相关规定。 

建筑固废收集、运输、处置等全过程严禁混入生活垃圾及有害物质。 4.3 

建筑固废应按不同的来源、种类、性质进行分类堆放、分别处理。废旧混凝土类固废再生料宜用4.4 

于路面工程及小型构造物，含废旧砖块类固废再生料宜用于路基工程。 

杂物可根据其类别及性质，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处理。 4.5 

建筑固废运输、堆放、加工应满足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 4.6 

建筑固废处理除应满足本标准要求外，尚应符合 CJJ/T 134、JTG/T 2321 的相关规定。 4.7 

应贯彻执行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安全标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做好企业安全生4.8 

产管理和人员安全防护等工作。 

5 建筑固废再生利用流程 

建筑固废再生利用流程见图 1。 5.1 

 

图1 建筑固废再生利用流程 

6 场地建设 

场地建设 
 

建筑固废收集、运

输与堆放 
 

建筑固废加工 
 

固废再生料检验 

 

工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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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固废加工场地选址应符合当地城市相关规划及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6.1 

建筑固废加工场区规模应根据服务区域内的建筑固废现状和工程需求，结合经济性、可行性等因6.2 

素确定。加工场区应包括建筑固废堆放区、加工区、固废再生料堆放区、办公生活区等。 

场地建设应根据建筑固废物料特性、资源化利用工艺、产品形式与出路等综合确定，可分为固定6.3 

式和移动式两种。用于路面和水泥混凝土小型构造物时，宜采用固定式；条件受限时可采用移动式现场

加工。 

固定式加工场区应满足消防需求，道路的设置应满足交通运输需求，并应与场区竖向设计、绿化6.4 

及管线敷设相协调。 

移动式加工区选址应于建设现场就近设置，满足设备安装快、流转路径短、灵活机动的特点。 6.5 

建筑固废加工场地应中心高、四周低，横坡不宜小于 1.5％。 6.6 

场区总平面布置应有利于减少建筑固废运输和处理过程中粉尘、噪声等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6.7 

7 建筑固废收集、运输与堆放 

建筑固废宜就地回收和利用，回收的建筑固废应除去草皮、树根、腐殖质等杂物。 7.1 

运输工具、方式及路线应满足地方相关规定。 7.2 

运输过程中建筑固废不得裸露和散落。 7.3 

建筑固废宜设棚堆放，条件不具备时可露天堆放，但应做好临时覆盖等环保措施。 7.4 

建筑固废堆放高度不宜超过 5 m。当超过 3 m 时，应进行堆体和地基稳定性验算，当堆放场地附7.5 

近有挖方工程或临空面时，还应进行临空面稳定性验算。 

建筑固废堆放区地坪标高应高于周围地坪不小于 15 cm，堆放区场地应满足雨水导排要求。 7.6 

8 建筑固废加工 

加工设备 8.1 

8.1.1 建筑固废加工设备含给料、物料输送、破碎、分选、筛分、除尘系统，各工序配置应根据场地

特点、产量、料源特性、固废再生料用途确定。 

8.1.2 给料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给料系统宜包括受料斗、给料机、辅助设施等。 

b) 受料斗的进口宽度与容积应满足给料设备的卸料要求，充分考虑粒径、杂物等因素，防止堵

料。 

c) 给料设备应具备预筛分功能。 

8.1.3 物料输送设备的选型应根据工艺布置、物料性质、输送能力、输送距离、输送高度等因素确定。

宜增加人工分拣专用输送带，分拣时应满足安全生产要求。 

8.1.4 破碎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根据建筑固废原料特性与使用要求，合理制定破碎和筛分工艺组合，满足产能与效率、安

全、易维护检修等要求。 

b) 单级破碎宜采用颚式破碎机或反击式破碎机；多级破碎中的初破碎宜使用颚式破碎机，次破

碎根据骨料使用情况，应使用反击破碎机或锤式破碎机。 

8.1.5 分选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分选宜以机械分选为主，人工分选为辅。 

b) 废钢筋分选宜采用具有自动卸铁功能的悬挂式除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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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轻物质分选宜根据轻物质含量选择适宜的正压鼓风式设备或负压吸风式设备。 

8.1.6 筛分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筛分宜采用振动筛。 

b) 筛网孔径选择应与产品规格设计相适应。 

8.1.7 除尘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破碎及筛分环节应进行包封，采取定向集尘和除尘装置。 

b) 宜在破碎机进出料口和筛分机械上安装集尘设备，并利用风机以负压方式将含尘气体输送到

除尘装置中进行除尘。 

加工工艺 8.2 

8.2.1 建筑固废加工工艺应根据建筑固废特性及固废再生料用途综合确定。加工工艺应包括预处理、

破碎、分选、筛分、堆放等工序，加工工艺流程见图 2。 

 

图2 加工工艺流程 

8.2.2 预处理 

8.2.2.1 对进入加工场地的建筑固废，宜进行分类、粗破和人工分拣等破碎前预处理。 

8.2.2.2 破碎前，宜对废旧混凝土块及砖类建筑固废人工分类，并在分类后料堆的显著位置设置分类

标志。 

8.2.2.3 粒径超过 1 m的大块建筑固废应进行粗破，粗破后粒径宜为 300-500 mm。 

8.2.2.4 粗破机械宜采用液压锤。 

8.2.2.5 粗破后的建筑固废可进入下一步破碎环节或直接用于道路抛石挤淤工程。 

建筑固废收集 
 

预处理 
 

分类 
 

粗破 
 

人工分拣 
 

破碎 
 

形 成 粒 径

300-500mm 的块石

状再生料 

单级破碎 
 

多级破碎 
 

形成粒径 150mm 以

下，粒形一般的碎

石状再生料 

形成粒径 40mm 以

下，多棱角、方形

颗粒状再生料 

分选 
 

轻物质分选 
 

除铁分选 
 

除去塑料、木块、

布片、纸屑等杂物 

除去钢筋等     
铁质杂物 

筛分 
 

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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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6 粗破可根据需要选择在施工现场或资源化处理厂进行。 

8.2.2.7 建筑固废破碎前，对其中较大尺寸的杂物应进行人工分拣，并分类堆放。 

8.2.3 破碎 

8.2.3.1 建筑固废破碎设备要求应满足 8.1.4条规定。 

8.2.3.2 用于路基填筑工程时，宜采用单级破碎工艺，固废再生料粒径应不大于 150 mm；用于路面、

桩类地基及小型构造物工程时，宜采用多级破碎工艺，固废再生料粒径应不大于 40 mm。 

8.2.3.3 建筑固废破碎前宜由板式给料机和上料坡道进入棒条给料机，利用棒条筛面除掉泥土等细小

物料。 

8.2.3.4 在每级破碎过程中，宜通过闭路流程使超规格粒径的物料返回破碎机再次破碎。 

8.2.3.5 破碎时应采取除尘及降噪措施。 

8.2.4 分选 

8.2.4.1 分选设备要求应满足 8.1.5条规定。 

8.2.4.2 分选工序宜在建筑固废单级破碎或多级破碎的初破碎之后进行。 

8.2.4.3 分选应包括除土、分选废金属、分选轻质杂物、粉体回收等环节。   

8.2.4.4 分选应根据杂物组成，采用筛选、水选、磁选、风选、光电分选等工艺。钢筋、铁屑等金属

物质宜选择磁选分离装置。塑料、木块、布片、纸屑等轻物质宜选择风选或水选分离装置。 

8.2.4.5 宜设置人工分拣平台，将不易破碎的大块轻质物料及少量金属选出，人工分拣平台宜设置在

单级破碎后的物料传送阶段。 

8.2.4.6 分选出的杂物应集中收集、分类堆放、及时处置。 

8.2.5 筛分 

8.2.5.1 筛分设备要求应满足 8.1.6条规定。 

8.2.5.2 筛分应根据工程需求分档，如无规定时可分为 0-5 mm、5-10 mm、10-20 mm、20-40 mm、40-150 

mm五档料。 

8.2.5.3 砖含量不满足固废再生料技术要求时，应采用砖、混凝土分离工艺。 

8.2.5.4 筛分时应采取除尘及降噪措施。 

8.2.6 堆放 

8.2.6.1 固废再生料应按照类别、规格分开堆放与存储。 

8.2.6.2 堆放应防止混入泥土和其他可能改变其品质的杂质。 

8.2.6.3 固废再生料应按梯形堆放，堆放高度不宜超过 5 m。 

9 技术要求 

固废再生料分类 9.1 

为Ⅰ类、Ⅱ类、Ⅲ类三个类别。 

Ⅰ类固废再生料 9.2 

9.2.1 Ⅰ类固废再生料宜用于路基工程，生产规格应满足表 1要求，其中Ⅰ-1固废再生料饱和抗压强

度不小于 30 MPa，Ⅰ-2 固废再生料 CBR值不小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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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Ⅰ类固废再生料技术要求 

规格 
粒径 

（mm） 

固废再生料主要指标 

压碎值（％） 吸水率（％） 砖含量
②
（％） 

Ⅰ-1 300-500 / / 0 

Ⅰ-2
①
 0-150 / / / 

Ⅰ-3 0-40 ≤40 / ≤40 

注： ①Ⅰ-2用于路床填筑时，最大粒径应不大于100 mm。 

② 砖含量的试验方法见附录A。 

 

9.2.2 Ⅰ-1 固废再生料宜用于抛石挤淤工程；Ⅰ-2 固废再生料宜用于路基填筑工程；Ⅰ-3 固废再生

料宜用于桩类地基。 

Ⅱ类固废再生料 9.3 

9.3.1 Ⅱ类固废再生料宜用于路面基层、底基层，生产规格应满足表 2要求。 

表2 Ⅱ类固废再生料技术要求 

规格 
粒径 

（mm） 

固废再生料主要指标 

压碎值（％） 吸水率（％） 砖含量（％） 

Ⅱ-1 

0-40 

≤30 / 0 

Ⅱ-2 ≤35 / ≤20 

Ⅱ-3 ≤40 / ≤35 

 

9.3.2 Ⅱ-1固废再生料宜用于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各等级城市道路基层与城市快速路与主干路底基

层；Ⅱ-2 固废再生料宜用于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城市次干路及以下道路底基层、二级及二级以下公

路基层；Ⅱ-3固废再生料宜用于二级及二级以下公路底基层。 

Ⅲ类固废再生料 9.4 

9.4.1 Ⅲ类固废再生料宜用于路面面层及水泥混凝土小型构造物，生产规格应满足表 3要求。 

表3 Ⅲ类固废再生料技术要求 

规格 
粒径 

（mm） 

固废再生料主要指标 

压碎值（％） 吸水率（％） 砖含量（％） 

Ⅲ-1 
0-40 

≤30 ≤3 0 

Ⅲ-2 ≤35 ≤5 0 

 

9.4.2 Ⅲ-1固废再生料宜用于沥青混凝土面层；Ⅲ-2固废再生料宜用于水泥混凝土面层及水泥混凝土

小型构造物。 

10 固废再生料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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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应用前，应对固废再生料进行抽样试验检验。 10.1 

固废再生料分为再生粗集料和再生细集料分别进行检测，其检测项目、最小取样质量、试验方法、10.2 

验收批规定等应符合表 4要求。 

表4 再生料质量检测项目要求 

类型 检测项目 
最小取样质量 

（kg） 
试验方法 验收批规定 

再生粗集料 

表观密度 12 JTG E42  T0304/0308 
日产量在2000t及2000t以

下，每600t为一验收批，不

足600t亦为一批； 

日产量超过2000t，每1000t

为一验收批，不足1000t亦

为一批； 

日产量超过5000t，每2000t

为一验收批，不足2000t亦

为一批。 

微粉含量 40 JTG E42  T0333 

吸水率 40 JTG E42  T0307 

泥块含量 40 JTG E42  T0310 

压碎值 3 JTG E42  T0316 

杂物含量 20 附录A 

砖含量 20 附录A 

空隙率 80 JTG E42  T0309 

洛杉矶磨耗值 10 JTG E42  T0317 

粘附性
①
 1 JTG E42  T0347 

再生细集料 

微粉含量 5 JTG E42  T0333 

每600t为一验收批，不足

600t亦为一批。 

空隙率 5 JTG E42  T0331 

表观密度 3 JTG E42  T0328 

堆积密度 5 JTG E42  T0331 

泥块含量 20 JTG E42  T0335 

注： ①粘附性仅适用于固废再生料用于沥青路面面层时。 

 

路基填筑用固废再生料需检测 CBR值，最小取样质量为 50 kg，试验方法采用 JTG 3430的规定。 10.3 

固废再生料检测其他相关要求应满足 GB/T 25176、GB/T 25177的要求。 10.4 

 

 

 

 

 

7 



DB34/T 4098.1—2022 

附 录 A  

（规范性） 

杂物含量及砖含量试验方法 

A.1 仪具和材料 

试验用以下仪具和材料： 

a) 电子天平：称量 20 kg，感量 0.1 g； 

b) 方孔筛：孔径为 4.75 mm的筛一只； 

c) 铁铲、搪瓷盘、毛刷等。 

A.2 取样 

A.2.1 按照 JTG E42  T0301中规定的取样方法进行取样。试样的最小取样数量应符合表A.1 的规定。 

A.2.2 杂物含量与砖含量可采用同一组试样进行试验。 

表A.1 试验取样数量 

再生粗集料最大粒径 

（mm） 
9.5 19.0 31.5 37.5 

最少取样量 

（kg） 
20.0 40.0 60.0 60.0 

A.3 试样处理 

A.3.1 将试样通过4.75 mm方孔筛，取筛上部分进行试验。按照JTG E42  T0301中规定的试样处理方法

将试样缩分至不小于表A.2 规定的数量。 

表A.2 试验所需试样数量 

再生粗集料最大粒径 

（mm） 
9.5 19.0 31.5 37.5 

最少试样量 

（kg） 
8.0 16.0 30.0 30.0 

 

A.3.2 将试样分为大致相等的两份备用。 

A.4 试验步骤 

杂物含量与砖含量试验应按如下步骤进行： 

a) 称量试样的质量 m1；准确至 0.1 g； 

b) 人工分选出试样中除碎砖块、碎混凝土块以外的杂物，并称量各种杂物的总质量 m2；准确至

0.1 g； 

c) 人工分选出试样中的砖块，并称量其质量 m3；准确至 0.1 g。  

A.5 结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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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1 分别按公式（A.1）和公式（A.2）计算再生粗集料中杂物和砖块占试样总质量的百分比，准确

至0.01％： 

 Qa = 𝑚𝑚2
𝑚𝑚1

× 100 ···································································· (A.1) 

式中： 
Qa——杂物含量（％）； 

m2——杂物总质量（g）； 

m1——再生粗集料总质量（g）。 

 Qb = 𝑚𝑚3
𝑚𝑚1

× 100 ································································   (A.2)  

式中： 
Qb——砖含量（％）； 

m3——砖块质量（g）； 

m1——再生粗集料总质量（g）。 

A.5.2 平行试验进行 2 次，试验结果取两次试验的算术平均值，精确至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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